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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應  有關欽州街臨時小販市場  遷置至「通州街街市」事宜 

 

根據食環署與布販於 10 月 3 日的會面中，食環署表示計劃於 2017 農曆新

年前後，將欽州街臨時布販市場(事實是布販已非臨時)，遷往深水埔通州

街街市 1-3 座，目的是騰出空地，以便政府發展居屋。香港社區組織協會(社

協)，作為一直關顧弱勢社群的組織，當然認同政府要妥善處理布販遷置，

但同時亦擔心露宿者安置問題。 

 

通州街外圍露宿者  會否被迫遷？ 

現時通州街露宿者在「通州街街市」外圍生活，作為政府資助露宿者外展

隊(當中亦包括 2016 年 10 月 1 日起政府主導計劃的「守望計劃」，主力探

訪及服務深水埔露宿者工作)，社協現時每星期進行日間及深宵外展、開放

日間中心、協助租屋或宿舍轉介、就業輔導等露宿者的服務；根據食環署

的計劃，社協估計布販遷置至「通州街街市」是有限期的，因此社協擔心

有關當局對「通州街街市外圍」露宿者亦同樣有遷出的限期。而露宿者露

宿亦是無奈的選擇，如通州街露宿者如未有得到妥善受安置的結果將會是

「繼續露宿」或「再露宿」！ 

 

「再露宿現象」有加劇趨勢 

根據 2013 年至 2015 年，民間(包括社協的 4 個露宿者服務機構)分別 2 次完

成的「全港無家者研究」顯示：全港無家者人口由 2013 年 1414 人增加至

2015 年的 1614 人(增長率為 14%)，油尖旺區無家者亦由 2013 年 387 人(佔

全港露宿者人口的 27.4%) 上升至 2015 年 436 人 (佔全港露宿者人口的

27%)。露宿者平均再露宿次數由 2013 年 2.8 次增加至 4.18 次，當中「露宿

及再露宿」的主要原因是「住屋環境惡劣、以及業主加租或收樓」! 

 

《H.O.P.E. Hong Kong 全港無家者人口統計調查》2013 與 2015 比較 

 2013 年 2015 年 

全港無家者數字 1414 人 1614 人 

露宿平均年期 3.9 年 5.1 年 

平均「再露宿」次數 2.8 次 4.18 次 

 

租屋環境惡劣    宿舍住宿期短 

因露宿亦是住屋問題，社會上或會認為社工可協助露宿者租屋住，可惜現

時住屋環境惡劣，對於近六成領取綜援露宿者而言， 他們的單身綜援租



金上限為 1735 元， 現時床位/板間房/棺材房租為 1800-2000 元， 住屋環

境惡劣， 出現了「租屋比瞓街更差的情況」， 對於四成沒有領取綜援露

宿者， 2015 年平均收入為 6500 元， 亦負擔不起月租 3000 元以上劏房， 社

協社工亦鼓勵露宿者入住宿舍， 可惜免費宿舍住宿期最多是 1-3 個月， 政

府資助宿舍住宿期最多是 6 個月， 之後若租不到合適單位， 最終只能「再

露宿」了。 

 

單身計分制令申請公屋成空 

而單身人士計分制， 亦令單身人士輪候公屋超過十年以上， 2016 年 11

月社協聯同露宿者申請司法覆核， 控告房委會歧視單身人士， 以社協幫

助的梁姓露宿者為例， 原本他輪候公屋已經十一年， 按 2005 年計分制表

示是 140 分上公屋， 至 2015 年房委會再改成 400 多分才上公屋， 他 2016

年是 40 歲， 現時計算他要多等 14 年才可上公屋， 尚要假設「單身輪候

公屋人數不增長」及「屆時房委會不再改制」， 實令單身人士上樓變成遙

遙無期！ 

 

  「香港社區組織協會」與露宿者代表要求： 

 

(1) 要求政府(包括民政署、地政署及警務處)在布販遷置事情上， 先

妥善處理露宿者之住屋需要； 

(2) 政府資助宿舍應由原來 6 個月延長至不少於 1 年半;  

(3) 政府應興建有康復服務的宿舍(建議不少於 3 年期)； 

(4) 設立租金管制，取消單身人士計分制，增加單身公屋，協助露宿

者上樓； 

(5) 有關油麻地露宿者宿舍重建項目， 建議由原本 80 個宿位增加至

不少於 180 宿位， 社協亦希望可直接出席油尖旺區議會反映此等

7 點意見; 

(6) 要求政府制定「無家者政策」，保障露宿者免受政府任何滋擾行

為!!! 

 

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

露宿者權益協會 

2016 年 12 月 13 日 

 


